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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年公務人員普通考試試題 
類  科：人事行政 
科  目：現行考銓制度概要 
一、行政中立之落實影響民主政治運作甚鉅，請就公務人員行政中立法之規定，

說明「依法行政」、「執行公正」與「政治中立」三方面的意涵，並具體陳述

公務人員行政中立法所禁止之政治活動或行為及其例外規定。（25 分） 

【擬答】： 
行政中立的意涵： 

行政中立（Administrative Neutrality，亦有將 Civil Service Neutrality 譯為行政中立，或

稱「政治中立」Political Neutrality）一詞的定義相當分歧，依公務人員行政中立法之

規定，說明「依法行政」、「執法公正」與「政治中立」三方面的意涵如下： 

依法行政：公務人員在職期間應盡忠職守推動由政府所制定的政策，造福社會大

眾。 

執法公正」：公務人員在處理公務上立場應超然、客觀、公正，一視同仁，無所

偏袒；在執法或執行政務人員的政策上，應採取相同標準，公平對待任何個人、

團體或黨派，既不徇私，也無畸重畸輕之別。 

政治中立：公務人員在日常活動中不介入地方派系或政治紛爭，只盡心盡力為國

為民服務，及本其所具有的專業知識、技能與經驗，於政務主管擬定政策時，提

出有關資訊協助政務主管決策；並就主管的業務，隨時注意民意動向，而作適時

適當的回應。 

政治活動的規範 

參與政治活動之權限：公務人員得加入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但不得兼任政黨或

其他政治團體之職務。公務人員不得利用職務上之權力、機會或方法介入黨派紛

爭。公務人員不得兼任公職候選人競選辦事處之職務。（行政中立法第 5 條參照） 

從事政治活動之時間限制及例外：公務人員不得於上班或勤務時間，從事政黨或

其他政治團體之活動。但依其業務性質，執行職務之必要行為，不在此限。（行

政中立法第 7 條參照）   

從事政治活動或行為之禁止：公務人員不得為支持或反對特定之政黨、其他政治

團體或公職候選人，從事下列政治活動或行為：（行政中立法第 9 條參照） 

動用行政資源編印製、散發、張貼文書、圖畫、其他宣傳品或辦理相關活動。 

在辦公場所懸掛、張貼、穿戴或標示特定政黨、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之

旗幟、徽章或服飾。 

主持集會、發起遊行或領導連署活動。 

在大眾傳播媒體具銜或具名廣告。但公職候選人之配偶及二親等以內血親、姻

親只具名不具銜者，不在此限。 

對職務相關人員或其職務對象表達指示。 

公開為公職候選人站台、遊行或拜票。但公職候選人之配偶及二親等以內血

親、姻親，不在此限。 

前述及但書之行為，不得涉及與該公務人員職務上有關之事項。 

 

二、請依照公務員懲戒法之規定，說明公務員之懲戒處分的類型及產生之具體結

果為何？並說明各類型處分是否得併為處分？各類型處分對政務官與事務官

是否有異？（25 分） 

【擬答】： 
懲戒處分之種類及效果 

免除職務，免其現職，並不得再任用為公務員。 

撤職 

撤其現職，並於一定期間停止任用；其期間為一年以上、五年以下。 

前項撤職人員，於停止任用期間屆滿，再任公務員者，自再任之日起，二年內

不得晉敘、陞任或遷調主管職務。 

剝奪退休（職、伍）金， 

指剝奪受懲戒人離職前所有任職年資所計給之退休（職、伍）或其他離職給與；

其已支領者，並應追回之。 

減少退休（職、伍）金，指減少受懲戒人離職前所有任職年資所計給之退休（職、

伍）或其他離職給與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其已支領者，並應追回之。 

前二項所定退休（職、伍）金，應按最近一次退休（職、伍）或離職前任職年

資計算。但公教人員保險養老給付、軍人保險退伍給付、公務員自行繳付之退

撫基金費用本息或自提儲金本息，不在此限。 

休職， 

休其現職，停發俸（薪）給，並不得申請退休、退伍或在其他機關任職；其期

間為六個月以上、三年以下。 

休職期滿，許其回復原職務或相當之其他職務。自復職之日起，二年內不得晉

敘、陞任或遷調主管職務。 

前項復職，得於休職期滿前三十日內提出申請，並準用公務人員保障法之復職

規定辦理。 

降級， 

依受懲戒人現職之俸（薪）級降一級或二級改敘；自改敘之日起，二年內不得

晉敘、陞任或遷調主管職務。 

受降級處分而無級可降者，按每級差額，減其月俸（薪）；其期間為二年。 

減俸，依受懲戒人現職之月俸（薪）減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支給；其期間為六

個月以上、三年以下。自減俸之日起，一年內不得晉敘、陞任或遷調主管職務。 

罰款，其金額為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 

記過，自記過之日起一年內，不得晉敘、陞任或遷調主管職務。一年內記過三次

者，依其現職之俸（薪）級降一級改敘；無級可降者，準用第十五條第二項之規

定。 

申誡，以書面為之。 

各類型懲戒處分併為處分之規定 

公務員懲戒法第 9 條第 3 項規定：第 1 項第 7 款（罰款）得與第 3 款（剝奪退休（

職、伍）金）、第 6 款（減俸）以外之其餘各款併為處分。 

政務官與事務官適用懲戒處分之差異 

公務員懲戒法第 9 條第 3 項規定：第 1 項第 4 款（休職）、第 5 款（降級）及第 8

款（記過）之處分於政務人員不適用之。 

 

三、Ａ君為經銓敘部銓敘審定合格實授之現任第五職等職務人員，平日認真負責，

專業能力與工作態度均為同仁肯定，請問長官可否指派他「權理」第六職等

的職務？試依公務人員任用法說明之。（25 分） 

【擬答】： 
「權理」之意義 

立法意旨：權理制度之產生，係為因應公務人員考試或任用資格，未達所任職務

之列等時，所採用的權宜措施，目的是使機關內職務出缺時，可暫准由僅具較低

任用資格之人員權理該職務，以便靈活用人。 

權理之規定，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9 條第 3 項規定，初任各職務人員，應具有擬

任職務所列職等之任用資格；未具擬任職務職等任用資格者，在同官等高二職等

範圍內得予權理。權理人員得隨時調任與其所具職等資格相當性質相近之職務。 
合格實授之現任第五職等職務人員無法「權理」第六職等職務 

依上開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9 條第 3 項規定，在同官等範圍內始得權理，而公務人員「

第五職等」屬於「委任」官等；「第六職等」屬於「薦任」官等，分屬不同官等，故

合格實授之現任第五職等職務人員無法「權理」第六職等的職務。 

 

四、Ｂ君為退職之政務人員，107 學年度計畫應某私立大學之邀，擔任講座教授，

貢獻專業，請問Ｂ君是否得請領政務人員退職酬勞金？試依 106 年修訂之政

務人員退職撫卹條例說明之。（25 分） 

【擬答】： 
政務人員退職再任人員之退職酬勞金停發規定（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例第 15 條參

照）支領或兼領月退職酬勞金之政務人員再任有給職務且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停止

領受月退職酬勞金權利，至原因消滅時恢復之： 

再任由政府編列預算支給俸（薪）給、待遇或公費（以下簡稱薪酬）之機關（構）、

學校或團體之職務且每月支領薪酬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 

再任下列職務且每月支領薪酬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 

行政法人或公法人之職務。 

由政府原始捐助（贈）或捐助（贈）經費，累計達財產總額百分之二十以上之

財團法人之職務。 

由政府及其所屬營業基金、非營業基金轉投資，且其轉投資金額累計占該事業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以上事業之職務。 

受政府直接或間接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之下列團體或機構之職務： 

財團法人及其所屬團體或機構。 

事業機構及其所屬團體或機構。 

再任私立學校職務且每月支領薪酬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 
依上開規定，B 君再任私立學校職務，倘且每月支領薪酬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

須停止領受月退職酬勞金權利，至原因消滅時恢復之。 


